
2009年8月 按 新 分 類 方 法 重 新 發 布 的 認 可 人 士 、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APP-79  

屋 宇 署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189

《 岩 土 指 南 》 第 五 冊 《 斜 坡 維 修 指 南 》  

 土 力 工 程 處 已 於 1 9 9 8 年 出 版 《 岩 土 指 南 》 第 五 冊 《 斜

坡 維 修 指 南 》 第 二 版 ， 現 於 政 府 刊 物 銷 售 處 發 售 。  

2 .  要 維 持 斜 坡 及 擋 土 牆 的 持 久 穩 定 性 ， 必 須 定 期 進 行 檢

查 和 維 修 。《 岩 土 指 南 》第 五 冊 建 議 了 一 些 良 好 的 作 業 標 準 ，

就 人 造 斜 坡、擋 土 牆 及 天 然 山 坡 上 的 人 造 設 施 ( 如 護 面 及 排 水

設 施 ) 的 維 修 工 程 提 供 指 引 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

8 ( 1 ) ( b b ) ( E ) 條 所 提 交 有 關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文 件 ， 當 中 所 載 列

的 維 修 規 定 ， 應 採 納 指 南 建 議 的 作 業 標 準 。  

3 .  《 岩 土 指 南 》 第 五 冊 建 議 斜 坡 或 擋 土 牆 的 設 計 者 應 製

備 一 份 “ 維 修 手 冊 ＂ ， 以 協 助 業 主 或 須 負 責 維 修 土 地 的 人 士

了 解 有 關 的 維 修 規 定 。 該 手 冊 應 包 括《 岩 土 指 南 》第 五 冊 第 2
章 的 內 容 。 在 呈 交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的 文 件 時 ， 應 訂 明 “ 維 修 手

冊 ＂ 將 於 竣 工 證 明 書 （ 表 格 B A 1 4 ） 階 段 提 交 。   

4 .  “ 維 修 手 冊 ＂ 須 一 式 兩 份 ， 連 同 表 格 B A 1 4 一 併 呈 交 。

待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確 認 竣 工 證 明 書 後 ， 其 中 一 份 “ 維 修 手 冊 ＂

會 歸 還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再 轉 交 業 主 或 負 責 該 發

展 項 目 日 後 的 維 修 工 作 的 人 士 。  

5 .  《 岩 土 指 南 》 第 五 冊 第 二 版 闡 明 ， 工 程 師 維 修 檢 查 的

範 圍 應 包 括 對 原 先 的 穩 定 性 評 估 進 行 覆 核 。  

6 .  《 岩 土 指 南 》第 五 冊 的 節 略 版（《 斜 坡 維 修 簡 易 指 南 》

第 二 版 ） 可 在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， 或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土 力 工 程 處

斜 坡 安 全 部 總 土 力 工 程 師 免 費 索 取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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